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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2号》（简称《解释2号》）对母公司购

买子公司少数股权的处理问题进行了具体规定。《企业会计准

则讲解》（简称《准则讲解》）对此类交易的处理规定与《解释2

号》的规定有所不同。笔者拟对这两种处理方式进行比较。

一、《解释2号》与《准则讲解》对母公司购买子公司少数股

权处理的相关规定

《解释2号》规定：母公司购买子公司少数股权所形成的长

期股权投资，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

资》第四条的规定确定其投资成本。母公司在编制合并财务报

表时，因购买少数股权新取得的长期股权投资与按照新增持

股比例计算应享有子公司自购买日（或合并日）开始持续计算

的净资产份额之间的差额，应当调整所有者权益（资本公积），

资本公积不足冲减的，调整留存收益。

《准则讲解》规定：企业在取得对子公司的控制权，形成企

业合并后，自子公司的少数股东处取得的少数股东拥有的对

该子公司全部或部分少数权益，按以下原则处理：淤母公司个

别财务报表中对自子公司少数股东处新取得的少数股东权

益，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第四条

的规定确定其入账价值。于在合并财务报表中，子公司的资

产、负债应以购买日（或合并日）开始持续计算的金额反映。新

增加的长期股权投资与按照新增持股比例计算应享有交易日

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份额的差额，确认为商誉；购买少数

股权新增加的长期股权投资成本与按照新取得的股权比例计

算确定应享有子公司自购买日（或合并日）开始持续计算的可

辨认净资产份额的差额，除确认商誉的部分外，应当调整合并

财务报表中的资本公积（资本溢价或股本溢价），资本公积（资

本溢价或股本溢价）的余额不足冲减的，应调整留存收益。

二、两种处理方式的比较

1. 相同点：在母公司个别报表中的反映。母公司个别报

表中对从子公司少数股东处新取得的少数股权的入账价值确

认方法一致，即：母公司购买子公司少数股权,通常应当按照

交易日支付对价的公允价值调整增加对子公司的长期股权投

资。以支付非货币性资产为对价的,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

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规定确定形成长期股权投资

的成本。母公司购买子公司少数股权而发生的相关交易费用

计入投资成本，但是，与发行权益性证券相关的手续费、佣金

等费用不能计入投资成本。需要注意的是，由于购买子公司少

数股权不属于企业合并，不能按照企业合并形成的长期股权

投资来确定其投资成本，因此，母公司在确定该部分投资的成

本时无需区分原来的子公司是同一控制下取得的子公司还是

非同一控制下取得的子公司。

2. 不同点：在合并财务报表中的反映。对因购买少数股

权新增加的长期股权投资成本与按照新取得股权比例计算确

定应享有子公司自购买日开始持续计算的可辨认净资产份额

之间所产生的差额处理：《解释2号》对这部分差额全部调整所

有者权益（资本公积），资本公积不足冲减的，调整留存收益；

《准则讲解》则把这部分差额分成了两部分，首先是确认商誉，

除确认商誉的部分外调整合并财务报表中的资本公积（资本

溢价或股本溢价），资本公积（资本溢价或股本溢价）的余额不

足冲减的，调整留存收益。商誉的确认额是按照长期股权投资

成本与按照新取得股权比例计算确定应享有子公司在交易日

可辨认净资产份额的差额列示, 而长期股权投资成本与按照

新取得股权比例计算确定应享有子公司自购买日开始持续计

算的可辨认净资产份额之间所产生的这部分差额，除确认的

商誉外，调整所有者权益（资本公积），资本公积不足冲减的，

调整留存收益。茵

售后租回是指开发商在其投资建造的商品房出售时与买

受人约定，出售后的一定年限内，由出售人以代理出租的方式

进行租回，以租回期间的部分租金预先冲抵部分购房款或首

付款，或每年支付一定比率的售后回报，一般有以下几种基本

操作方式：淤开发商在与业主签订销售合同和前期物业委托

合同后，由开发商牵头或居间介绍，业主与物业管理公司签订

委托代理经营协议，在业主对资产的使用权、处置权等权益受

到某些限制的前提下，由物业管理公司保障在某一特定的期

限（一般不超过 5年）按照固定的收益率（不超过同期银行贷

款利率）向业主支付“租金”。开发商与业主的买卖关系基本结

束，业主与物业管理公司之间的租赁关系成立。于开发商在与

业主签订销售合同和前期物业委托合同，业主付款或办理按

揭手续后，由开发商引进物业管理公司入驻经营，再由开发商

居间担保，并利用信息不对称等优势强迫或诱导业主放弃对

物业的经营权和使用权。盂开发商在与业主签订销售合同和

前期物业委托合同的同时，签订售后租赁协议，规定在未来的

特定时间内，由开发商保证业主的物业收益率，但一般不会高

于同期银行贷款利率，在通货膨胀条件下对开发商更为有利。

一、房地产售后租回业务的会计处理

1. 作为递延收益处理。从表面上看，房地产售后租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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